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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發現
與界定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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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
⾯對豐富多元的網路資訊和媒體報導，我們該保持什麼
樣的態度，以及該具備何種能⼒來善⽤這些資源呢？

常有媒體報導名⼈結束婚姻關係後，⼥性為家庭、孩⼦
付出多於男性，眾⼈是否因此產⽣刻板印象呢？

媒體報導內容是否影響眾⼈價值觀？ 
現代⼈普遍對婚姻的看法⼜是什麼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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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定問題
⾯對新聞媒體與資
訊科技，該具備何
種能⼒？

探討⼥性在婚姻中
的⾓⾊與付出

03

04 探究⼤眾婚姻價值觀
為何？

媒體如何影響⼤眾
對婚姻的價值觀？



02 分析
與詮釋資料



問卷調查

分析法

研究⽅法
書籍、期刊、新聞

⽂獻

實例研究有效問卷共226份
題⽬共24題

查詢各⼤新聞網站
分析汪徐夫妻、⿈楊夫妻、
江福原夫妻之感情事件



03 觀察
與蒐集資料



1. 公眾⼈物是指「常常出現在公共場合或傳播媒體中的⼈物，如政治⼈物、
 演藝⼈員、體育明星等。 」(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)

2. 東吳法律學報也指出「在我國社會觀念，公眾⼈物的「影響⼒」與「⽰範
 作⽤」，具有⼀種社會責任，亦即，社會期待公眾⼈物必須叫⼀般⼈較端
 正其⾏⽌，以便能對社會產⽣廣⼤的正⾯教範」(呂麗惠，⺠99)

⽂獻-公眾⼈物之定義



維持摯友關係、互相親近且提供愛的關懷

維持舒適且滿意的關係，能愉悅地相處並有共同感

基於「已經成為⽣活習慣」、「為了孩⼦」、「經濟因素」，但缺乏正向互動

宗教信仰或強烈的道德信念使然，但雙⽅互不關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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⽂獻-

維繫婚姻⽣活的動⼒與爭執點
從家庭教育學.(林淑玲，2003)中整理出以下以四點：



提到「連公眾⼈物都批評不得了嗎？」

若留⾔指控隨⼿丟棄⻝物容器影響市容整潔，算為可受公評之事。
因此公眾⼈物是有機會提告誹謗罪的。

刑法第 3 1 1  條 第1項第3款：「以善意發表⾔論，⽽有左列情形之
⼀者，不罰：……三、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⽽為適當之評論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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⽂獻-

網路匿名留⾔與公然侮辱
原來法律跟我想的不⼀樣：給現代⼥性的第⼀本法律書(李柏洋、蔡欣育2023)



案例分析婚後事業發展

⼥性事業發展較弱

個性不合
皆有⼀⽅

在感情上偏強勢

家庭問題
皆有⼀⽅

未善盡溝通責任

婚姻期間媒體表現
有兩對

上節⽬秀恩愛

出軌⾵波

都有⼀⽅出軌

個⼈及家世背景
⽂化背景、經濟能⼒

有所差異

離婚⼦⼥處理
都有對孩⼦ 
造成不⼀影響

價值觀
價值觀都有
很⼤的差異

以三對公眾⼈物進⾏分析



問卷調查
30歲以上⼥(已婚)

31%

30歲以上男(已婚)
16.4%

18歲以下⼥(未婚)
15.5%

19~29歲⼥(未婚)
11 .1%

18歲以下男(未婚)
7.5%

30歲以上⼥(未婚)
7.1%

30歲以上男(未婚)
6.6%

收集226份有效問卷
⽣理性別男性79份(35%)
⽣理性別⼥性147份(65%)



問卷調查
共24題

對離婚之觀感
3題

婚姻的 
意義與⽬的

5題

⼦⼥與離婚意願
3題

結婚意願及條件
6題

婚姻中的⼥性
2題

公眾⼈物的
感情事件

3題

婚姻經營之道
2題



問卷調查：對婚姻經營之經驗及看法
1 .試者認為經營「成功」婚姻的所需秘訣

為「互相包容」、「良好的溝通」「彼此信任」等。



問卷調查：對婚姻經營之經驗及看法
2.受試者認為導致婚姻破裂的因素為「外遇/花⼼」、

「不信任/猜忌、價值觀不合」、「經濟壓⼒」、「不溝通」等。



問卷調查：⼤眾婚姻價值觀
3.受試者認為步⼊結婚的必要條件為「價值觀相似」、

「兩⼈相愛」、「對⽣育及教養看法相似」。



4.受試者填答若不想結婚的可能原因為
「經濟壓⼒」、「婆媳問題」、「⼤環境不適合」。

問卷調查：⼤眾婚姻價值觀



問卷調查：⼤眾婚姻價值觀
5. 僅13.2%的受試者受到公眾⼈物婚姻經驗影響，

產⽣拒婚念頭。



問卷調查：⼤眾婚姻價值觀
6. 受試者中54.9%不會被網⺠的⾔論、網路論壇的趨勢影

響到它們本⾝的婚姻觀念，僅25.2%會受其影響。



問卷調查：⼤眾婚姻價值觀
7.有80%的受訪者認為網⺠不該公審公眾⼈物的感情



04 總結與反思



(⼀)不接受道聽塗說之⾔論，培養批判思考⼒。

(⼆)不應藉網路匿名流⾔中傷他⼈，也不做旁觀者。

(三)網路媒體、報導可輕易引導輿論⽅向，惡意傷害
將造成⼼理及名譽不可逆傷害。

⼀、媒體識讀與資訊素養的重要性



(四)媒體呈現多半為斷章取義，我們接收資訊時
應保持質疑的態度。

(五)既使公眾⼈物的⽣活⼤⼩事暴露於鎂光燈
下，我們仍須尊重其隱私權。

⼀、媒體識讀與資訊素養的重要性



(⼀)社會⼤眾不應對有離婚經驗者給予有⾊眼光及標籤。

(⼆)⼥性為了家庭⽽犧牲奉獻並⾮理所當然，但現今仍觀
察到多數⼥性取捨事業，轉⽽投⼊家庭活動。

(三)不因性別刻板印象，⽽區別看待出軌者的⾏為。

⼆、性別平等的重要性



(⼀)尋找彼此相愛、價值觀相似、個性互補的伴侶。

(⼆)不受名⼈離婚⽽影響價值觀。 

(三)尊重他⼈，不輕易議論。

(四)培養包容⼼，練習溝通，學習負責任。

三、⼼得與收穫



(⼀)媒體展現具性別平等意識的新聞觀點。

(⼆)希望帶給青少年正向的感情價值觀參考，
更進⼀步的了解對⾃⼰未來的婚姻價值觀。

四、未來展望



(三)學習善加利⽤網路資源，分析並判斷媒體
內容與訊息，培養獨⽴思考的能⼒。

(四)藉由新興科技，如應⽤⼈⼯智能，提供⼈
類於感情問題的客觀建議。

四、未來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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